临淄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证明事项实施清单

	序号
	证明事项名称
	涉及的政务服务事项名称及编码
	设定依据（依据名称规范表述及具体条文内容）
	开具单位
	办事指南

	1
	特种设备监督检验证明（安全技术规范要求进行使用前首次检验的特种设备，应当提交使用前的首次检验报告）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371031750000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TSG08-2017第3.4.1.1  按台（套）办理

使用单位申请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时，应当逐台(套)填写使用登记表，向登记机关提交以下相应资料，并且对其真实性负责：

(4)特种设备监督检验证明(安全技术规范要求进行使用前首次检验的特种设备，应当提交使用前的首次检验报告）；
	检验机构
	使用单位申请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时，应当逐台(套)填写使用登记表，向登记机关提交以下相应资料，并且对其真实性负责：

(1)使用登记表(一式两份)；

(2)含有使用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证明或者个人身份证明(适用于公民个人所有的特种设备)；

(3)特种设备产品合格证(含产品数据表、车用气瓶安装合格证明)；

(4)特种设备监督检验证明(安全技术规范要求进行使用前首次检验的特种设备，应当提交使用前的首次检验报告）；

(5)机动车行驶证（适用于与机动车固定的移动式压力容器）、机动车登记证书（适用于与机动车固定的车用气瓶）；

(6)锅炉能效证明文件。

	2
	车用气瓶安装合格证明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TSG08-2017第3.4.1.1  按台（套）办理

使用单位申请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时，应当逐台(套)填写使用登记表，向登记机关提交以下相应资料，并且对其真实性负责：

(3)特种设备产品合格证(含产品数据表、车用气瓶安装合格证明)；
	车用气瓶安装单位
	使用单位申请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时，应当逐台(套)填写使用登记表，向登记机关提交以下相应资料，并且对其真实性负责：

(1)使用登记表(一式两份)；

(2)含有使用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证明或者个人身份证明(适用于公民个人所有的特种设备)；

(3)特种设备产品合格证(含产品数据表、车用气瓶安装合格证明)；

(4)特种设备监督检验证明(安全技术规范要求进行使用前首次检验的特种设备，应当提交使用前的首次检验报告）；

(5)机动车行驶证（适用于与机动车固定的移动式压力容器）、机动车登记证书（适用于与机动车固定的车用气瓶）；

(6)锅炉能效证明文件。

	3
	锅炉能效证明文件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TSG08-2017第3.4.1.1 按台（套）办理

使用单位申请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时，应当逐台(套)填写使用登记表，向登记机关提交以下相应资料，并且对其真实性负责：

(6)锅炉能效证明文件。


	锅炉能效测试机构
	使用单位申请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时，应当逐台(套)填写使用登记表，向登记机关提交以下相应资料，并且对其真实性负责：

(1)使用登记表(一式两份)；

(2)含有使用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证明或者个人身份证明(适用于公民个人所有的特种设备)；

(3)特种设备产品合格证(含产品数据表、车用气瓶安装合格证明)；

(4)特种设备监督检验证明(安全技术规范要求进行使用前首次检验的特种设备，应当提交使用前的首次检验报告）；

(5)机动车行驶证（适用于与机动车固定的移动式压力容器）、机动车登记证书（适用于与机动车固定的车用气瓶）；

(6)锅炉能效证明文件。

	4
	学历证明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认定370131680000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规则》TSG Z6001-2019第十五条第四项：申请人应当向工作所在地或户籍（户口或者居住证）所在地的发证机关提交下列申请资料：（四）学历证明（复印件1份）
	毕业学校
	申请人应当向工作所在地或户籍（户口或者居住证）所在地的发证机关提交下列申请资料：⑴、《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申请表》

⑵、身份证明(复印件1份)

⑶、照片(近期2寸、正面、免冠、白底彩色，2张)；

⑷、学历证明(毕业证复印件1份)

⑸、体检报告(1份，相应考试大纲有要求的）



	5
	体检报告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认定370131680000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规则》TSG Z6001-2019第十五条第五项：申请人应当向工作所在地或户籍（户口或者居住证）所在地的发证机关提交下列申请资料：（五）体检报告(1份，相应考试大纲有要求的）
	医院
	申请人应当向工作所在地或户籍（户口或者居住证）所在地的发证机关提交下列申请资料：⑴、《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申请表》

⑵、身份证明(复印件1份)

⑶、照片(近期2寸、正面、免冠、白底彩色，2张)；

⑷、学历证明(毕业证复印件1份)

⑸、体检报告(1份，相应考试大纲有要求的）



	6
	计量标准器及配套的主要计量设备有效检定或者校准证书
	计量标准器具核准370131618000


	《计量标准考核办法》第八条第二项 申请新建计量标准考核，申请计量标准考核的单位（以下简称申请考核单位）应当向主持考核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递交以下申请资料：（二）计量标准器及配套的主要计量设备有效检定或者校准证书，以及可以证明计量标准具有相应测量能力的其他技术资料复印件各1份；

第九条第二项：申请计量标准复查考核，申请考核单位应当向主持考核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递交以下申请资料：（二）计量标准考核证书有效期内计量标准器及配套的主要计量设备的有效检定或者校准证书，以及可以证明计量标准具有相应测量能力的其他技术资料复印件各1份；


	检验机构
	申请新建计量标准考核，申请计量标准考核的单位（以下简称申请考核单位）应当向主持考核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递交以下申请资料：
　　（一）计量标准考核（复查）申请书和计量标准技术报告；
　　（二）计量标准器及配套的主要计量设备有效检定或者校准证书，以及可以证明计量标准具有相应测量能力的其他技术资料复印件各1份；
　　（三）计量检定或者校准人员的能力证明复印件1份。
申请计量标准复查考核，申请考核单位应当向主持考核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递交以下申请资料：
　　（一）计量标准考核（复查）申请书和计量标准技术报告；
　　（二）计量标准考核证书有效期内计量标准器及配套的主要计量设备的有效检定或者校准证书，以及可以证明计量标准具有相应测量能力的其他技术资料复印件各1份；
　　（三）《计量标准封存（或注销）申请表》（如果适用）复印件1份；
　　（四）计量检定或校准人员的能力证明复印件1份。



